基隆市護理師護士公會會員著作發表獎勵辦法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4.01.24第23屆第5次理監事會議通過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4.04.27本會第23屆第2次會員代表大會決議通過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8.02.04第24屆第8次理監事會議通過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8.03.20本會第24屆第3次會員代表大會決議通過

一、目    的
為獎勵本會會員致力於護理專業護理研究、改善及相關作業之發展，提昇護理人員專業素養及獎勵研究、專業改善及個案報告之發表能力，特定此辦法。
二、獎勵對象
基隆市護理師護士公會（以下簡稱本會）現任理、監事及會員。（活動會員）
三、獎勵範圍
凡合乎下列各項條件者，皆依本辦法辦理。
1.當年度曾有護理研究護理專案改善個案報告及護理相關文章（專論）於國內外之醫護期刊發表者。（護理研究、公共衛生、護理雜誌、長庚護理或榮總護理、慈濟護理、台灣醫界、新台北護理期刊、中華衛誌、SCI期刊、SSCI或ISSN期刊或相關醫學會、護理學會發刊之雜誌等）
2.當年度曾有護理研究、護理專案改善或個案報告，於國內外醫謢學會主辦之發表會中有口頭報告者。 
四、獎勵金額
1.於國外之醫護期刊發表者，獎勵2,000元。
2.於國內之醫護期刊發表者，獎勵1,000元。
3.國內外之醫護學會主辦之發表會中口頭報告，獎勵1,000元。
五、申請辦法
1.被相關雜誌接受且已刊登之著作，請檢附刊登之文章抽印本或刊登著作影本一份，連同審查表（如附件）向本會提出。
2.發表形式含著作及口頭二種，同一著作或同一主題僅獎勵一次，並由第一作者申請方予受理。
六、審    核
　　由本會理監事負責審核，並於理監事會議時提出報告並追認。
七、修訂與實施
本辦法經理監事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。 

